
异地出险拖车回沪 高额施救费怎么赔？
法院：以施救费“必要性”和“合理性”为判断标准

大衣送洗后发现掉绒 谁来“买单”？
徐汇法院审理一起服务合同纠纷案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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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张硕洋

将羊毛大衣送到干洗店十余天后， 接到店员通知说发现衣物上有掉绒。 这到底是发生

在衣物送洗之前还是之后， 谁该为损失“买单”？ 日前， 徐汇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

这起服务合同纠纷案。
释

去年5月24日，刘女士到

某洗衣店送洗一件原价6000

余元的羊毛大衣， 选择特洗

服务并支付洗衣费300余元。

洗衣店检查后签收衣物，洗

衣单标记“油渍 有腰带”。 6

月5日，洗衣店工作人员通过

短信联系刘女士， 告知她：

“大衣门襟处有点掉绒”“不

影响洗涤，请知晓一下”。

“一个多礼拜了，衣服还

没洗，然后和我说掉绒？你们

在搞什么？ ”刘女士质问。

洗衣店工作人员解释特

洗服务需要转运到特洗门

店， 在特洗门店洗护前， 洗

工会再进行一次确认检查，

衣物异常就是在这时发现。

刘女士感到很气愤， 和

洗衣店针对事件处理方案进

行理论， 双方未达成一致，

刘女士诉至法院， 要求洗衣

店赔偿衣物损坏损失 5000

余元 （衣物原价 80%）， 退

还洗衣费用 300 余元。

刘女士认为， 被告在接

受委托后未能及时对衣物进

行洗护， 以高端洗护需要额

外转运时间试图推脱应妥善

保管原告衣物的责任， 且造

成衣物损坏， 严重违反双方

之间的洗护服务协议， 应根

据《上海洗染行业消费争议

处理意见》 相关规定对该事

件承担后果，赔偿原告损失。

洗衣店辩称， 不同意赔

偿衣物损坏损失5000余元的

原告诉讼请求。 此前双方约

定去洗染行业鉴定中心进行

鉴定， 鉴定结果确定是虫蛀

造成。门店存放烘干机，环境

干燥， 如果衣物本身不带蛀

虫， 在短短十天内不会滋生

蛀虫。且《上海洗染行业消费

争议处理意见》 规定衣物只

有在丧失穿用功能的情况下

才涉及赔偿， 原告大衣目前

不符合。 洗衣店认可收衣时

前台的漏检责任， 愿意对原

告承担退一赔三的责任。

庭审中， 洗衣店当庭展

示案涉羊毛大衣， 产生虫蛀

的位置为左衣领内侧有一

处、 下摆约有三四处。

法院经审理认为， 原告

刘女士将案涉羊毛大衣送至

洗衣店洗涤并支付洗衣费，

二者之间产生合同关系，洗

衣店负有对送洗衣物仔细检

查、 妥善保管并进行清洗的义

务。 现案涉羊毛大衣缺损， 根

据在案证据， 法院认定案涉羊

毛大衣缺损部分是虫蛀造成。

根据衣物遭虫蛀之机理及时空

条件，结合日常生活经验，虫蛀

难以在短时间内生成， 故不支

持原告主张赔付80%衣物价款

的诉讼请求。 因双方对案涉服

务合同解除无异议， 原告要求

退还洗衣费于法有据， 法院予

以支持。 被告同意承担洗衣费

三倍的赔偿责任， 法院予以准

许。此外，根据双方在庭审中意

见，为免当事人讼累，确定案涉

大衣返还给原告。案件判决后，

双方均未上诉，目前已生效。

【法官说法】

该案主审法官徐汇法院民

事审判庭阮琛莹法官表示，本

案的判决， 没有因为洗衣店存

在漏检行为就无限放大其赔偿

责任， 而是通过客观分析虫蛀

产生机理合理确认责任分担，

为此， 法官专门走访上海洗染

业行业协会， 了解到虫蛀从虫

卵孵化到衣物损坏需要相当长

时间，并非十余天可以形成，据

此没有支持顾客关于赔偿衣物

损坏损失的诉讼请求。同时，由

洗衣店承担退一赔三赔偿责任

对推动行业规范经营亦有警示

教育意义。

法官提醒， 洗衣店经营者

应完善内部管理制度。 洗衣店

经营者应加强对前台员工培

训， 提高员工识别衣物问题的

能力， 接收衣物时仔细检查，

针对面料、 破损、 污渍、 虫蛀

等与顾客共同确认并记录， 严

格执行检查和记录制度。 针对

容易引起虫蛀布料的衣物， 应

主动询问顾客衣物储存情况并

提醒顾客可能存在的风险并在

单据上注明。 若遇纠纷， 应先

核实事实， 主动与顾客沟通，

若确实属于自身责任， 及时协

调赔偿事宜， 维护店铺信誉。

消费者应注意留存凭证并

仔细验收。 消费者在交付衣物

前应主动检查确认衣物状态，

特别是易遭虫蛀、 贵重衣物。

优先选择经营规范、 信誉良好

的洗衣店， 妥善保管洗衣单

据， 在取件验收时仔细检查，

一旦发现问题， 应及时与洗衣

店沟通， 避免离开后因证据不

足而提高维权难度。

□ 见习记者 刘嘉雯

通讯员 顾飞 夏智聪 方灵心

在沪投保的车辆于外地发

生交通事故， 驾驶员联系修理

厂拖回上海维修， 保险索赔时

保险公司却告知施救费过高，

仅同意赔付其中一小部分。 保

险公司是否应当承担施救费

用？ 施救费的赔偿标准又该如

何厘定？ 近日， 虹口区人民法

院审理了一起保险理赔过程中

产生施救费争议的财产保险合

同案件， 最终判决， 保险公司

向车辆所属公司支付车辆维修

费 8 万余元以及施救费 5300

元。

以“就近维修”为由，保

险公司拒绝全额理赔

事故当晚， 赵某驾驶一辆

重型半挂牵引车在江苏省扬州

市某省道处， 与高某驾驶的另

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追尾。 事

故发生后， 双方签署《道路交

通事故自行协商协议书》 确

定， 赵某负全部责任， 高某无

责任。 事发后， 赵某随即联系

上海的一家修车公司对其驾驶

的重型半挂牵引车及挂车进行

施救。 随后， 该修车公司将车

辆牵引至修车公司处停放， 并

产生施救费 9100 元。

赵某驾驶的重型半挂牵引

车登记在安业公司名下， 公司

为该车在保险公司处投保机动

车损失险等商业险。 然而当安

业公司向保险公司索赔时， 保

险公司却表示， 仅同意赔付

1500 元左右的“合理” 施救

费。

双方协商未果， 安业公司

于是诉至虹口法院， 要求保险

公司承担车辆维修费及施救

费。

审理过程中， 保险公司辩

称， 对事故经过、 责任认定、

投保情况和车辆维修费均无异

议， 但对施救费仅认可 1500

元左右的“合理” 费用， 并认

为车辆维修应当以就近为原

则， 出险地附近约 120 公里处

就有一家维修点， 原告将车辆

拖回上海维修不合理， 超出费

用应当自担。

法院：不应对车辆维修

机构选择过于严苛

虹口法院经审理认为，

安业公司与保险公司之间的

保险合同合法有效， 双方应

予恪守。 被保险车辆在保险

期间内发生事故， 保险公司

应按约承担保险责任。 根据

相关法律规定， 保险事故发

生后， 被保险人为防止或者

减少保险标的的损失所支付

的必要的、 合理的费用， 由

保险人承担。 故安业公司有

权向保险公司主张车辆维修

费及施救费。

针对施救费， 保险公司辩

称因未就近维修导致施救费过

高， 但保险单对被保险车辆事

发后在何处维修未有明确约

定， 安业公司有权自行选择车

辆维修机构。

据赵某阐述， 安业公司与

该修车公司存在相对稳定的合

作关系， 故赵某在外地事发后

第一时间联系该修车公司。

此外， 事故车辆为上海牌照，

且事发时间在夜间， 事发地

点虽处于省道， 但距离保险

公司提供参考的就近某维修

站仍有 120 公里， 在事发突

然的情况下， 不能对安业公

司就车辆维修机构的选择标

准认定过于严苛， 因此安业

公司将车辆拖回上海市维修

具备其合理性。

但本案因主、 挂车一体施

救， 挂车并未在保险公司处投

保， 挂车部分的施救费应予扣

除， 双方未对扣除方式协商一

致， 应酌定以主、 挂车整备质

量之比计主车部分的施救费为

5300 元。

据此， 虹口区人民法院判

决， 保险公司向安业公司支付

车辆维修费 8 万余元以及施救

费 5300 元。

该案判决后， 双方未提起

上诉， 现已生效。

【法官说法】

在因机动车交通事故引发

的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中， 施救

费是常见的保险索赔项目之

一。 施救费的判断标准应依据

“必要性” 和“合理性”， 其中

“必要性” 又往往成为“合理

性” 的判断前提。

实践中， 当存在“异地拖

车”“使用大型起重设备”“二次

施救”的情形，当事人对施救费

金额的争议较大时， 对于施救

费“合理性”方面，应判断费用

是否符合行业地区标准。 针对

不同地区、 不同类型的车辆施

救，如存在地区行业收费标准，

则在某一地区产生的施救费用

应当符合相应的收费标准。

对于“必要性”方面，应考

量施救措施是否处于必要限

度。 施救费的高低应结合事故

情况综合判定。例如，远距离拖

车情形下，需结合事故地点、事

发时间、情势缓急等进行判断。

因使用特殊设备产生的施救费

用，应考虑施救难度、工作量等

因素进行判断， 如遇大型货车

侧翻， 通常需要吊车及专业人

员进行施救， 所产生的施救费

虽然相对较高，但具备合理性。

此外， 特殊情形下， 从鼓

励积极施救的角度出发， 应避

免对被保险人及施救方苛以过

高的判断义务。 如遇车辆起

火， 因灭火和救援所产生的施

救费， 或者危险品运输车发生

剧烈碰撞， 因需要防爆设备及

专业人员施救所产生的施救费

等， 均应认定在合理范围内。

同时， 为减少保险索赔时

有关施救费争议，应理性处理、

信息共享和高效沟通。一方面，

机动车驾驶员在发生交通事故

时应尽力采取必要的措施，及

时联系具备施救资质的单位开

展工作，审慎核对施救项目，妥

善保管清障施救牵引服务作业

单及施救费发票。另一方面，驾

驶员及被保险人在事发后应及

时报险， 与保险人保持必要联

系，如实详细描述事故情况，协

商施救措施和维修方案。


